
焦自然资规〔2025〕4号                                                            

焦作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印发《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建设用地规划管理的通知（试行）》的通知

城区各分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然资源规划和建设局，机关各科室：

为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我市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建设用地规划管理，保障集体经济组织产业发展、公共设施、公益事业等建设用地需求，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自然资发〔2023〕69号）、《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印发进一步强化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服务全省经济实现“开门红”“全年红”若干政策措施的通知》（豫自然资办发〔2025〕4号）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通知。

一、适用范围

本通知适用于五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集体建设用地规划管理工作。

建设内容适用于非营利性为主的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设施、公共停车场、服务于农村一二三产融合发展等项目，禁止建设住宅、公寓、别墅等项目。建设内容应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用途管制及相关规划、产业政策及生态环境保护等要求；建设项目应经辖区政府确认未列入近期拆迁改造范围或已列入近期拆迁改造范围但项目用途同改造用途一致。

本通知所称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包含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本集体建设用地自办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入股、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共同兴办的企业，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方式用地的企业等。
二、办理流程

（一）详细规划编制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按需组织编制街坊详细规划，统筹并合理确定建设规模，按程序报市政府审批。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依据已审批的街坊详细规划，按程序出具项目规划条件。
（二）土地使用权审批

1.辖区政府（管委会）组织辖区发展改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乡镇街道等部门对利用集体建设用地的项目提出准入审查意见，涉及敏感区域（文物古迹、水源地保护区、国家安全等区域）或敏感事项（涉及社会安全、环境风险、易燃易爆危险品、邻避事项等），需取得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同意意见。

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本集体建设用地自办的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以入股或联营等形式与其他单位或个人共同兴办的企业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前，由辖区政府（管委会）根据市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出具的规划条件，对符合要求的集体建设用地出具土地批准文件，确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3.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出让、出租等方式用地的按照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政策要求确定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

（三）不动产登记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持土地批准文件等材料，向市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登记，经审核符合条件的，予以登记并发放不动产权证书。
（四）规划许可办理

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编制项目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审查通过的，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按程序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三、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协同高效服务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同辖区政府（管委会）建立协调联动机制，指导各辖区政府（管委会）、辖区自然资源做好集体建设用地规划管理工作。辖区政府（管委会）认真落实属地管理职责，负责履行集体土地使用权审批主体责任，统筹辖区内发展改革、生态环境、自然资源、农业农村、乡镇街道等部门做好项目准入审查。各级职能部门要强化服务意识，提升审批效能，通过提前介入服务、规范文本模板、全流程帮扶等措施，切实降低集体建设用地利用操作门槛，压缩审批周期。

（二）坚守底线红线，严格产业准入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辖区政府（管委会）要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和用途管制要求，严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积极促进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开发边界内集体建设用地优先保障公共事业项目用地，严格落实正负面清单。
（三）强化监督管理，注重刚性约束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要强化对集体建设用地的跟踪指导、监督监管及结果反馈工作机制，及时发现问题、研究解决问题，不断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确保集体建设用地政策高效落地。辖区政府（管委会）应建立集体建设用地监管制度，及时发现、制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人擅自改变土地用途、容积率等规划条件或分割转让转租，违法使用土地等行为，相关职能部门依据职责分工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四、附则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有效期两年。国家、省、市新出台集体建设用地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新的政策规定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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